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交通運具電動化政策推動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6月13日院臺專字第114000754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4-48）

陳委員就交通運具電動化政策推動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之關鍵戰略「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係由交通部統籌，規劃「提高電動運具數量」、「完善使用環境配套」及「產業技術升級轉型」三大策略主軸及相關推動路徑，跨部會共同推動，其中針對私人運具為主之小客車及機車，係透過補貼讓價格合理化，同時建構完善且方便之使用環境，導引及鼓勵民眾主動汰換為電動運具，而非採禁售或禁買燃油車等強制手段。

二、針對電動機車未達成2024年市售比17%目標，交通部將持續與經濟部以車、站、行3面向提供穩定政策誘因，強化政策整合、策略規劃與執行機制，持續推升電動機車。相關推動措施如下：

(一)經濟部已修正「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並訂定「第三期車輛能效標準與管理措施」，以引導業者供應更多款電動車型，目標2030年整體新車能源效率提升30%。

(二)經濟部訂定「補助在地生產，以整車帶動零組件」、「補助開發關鍵零組件，爭取打入母廠供應鏈」及「帶動電動車內需市場」之智慧電動車輛產業三大推動策略，推動國內車輛產業朝電動化發展。具體方案包括該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產發署）之主題式產業升級創新平臺輔導計畫－「智慧電動車輛整車自主生產能量補助計畫」、「電動商用車智慧運營驗證計畫」等，推動國內車廠在地生產及採用國產零組件，並促成國內建立產業供應鏈及開發國產車型，加速平價電動車款推出，有利民眾選購電動車輛。

(三)環境部推動出廠滿10年之老舊燃油車輛汰換為電動車輛，具溫室氣體、空氣污染物減量效益，可售予有需求之環評開發單位，領取收購價金，或將減量效益歸屬該部獲得補助獎勵，以引導民眾選擇電動車輛。

(四)產發署刻正修正「經濟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增修補助型措施，包含新增民眾汰舊換新補助、提高法人購車額度、提高設置充換電站額度上限等。

三、為達成2030年電動小客車達30%、電動機車達35%之政策目標，交通部將持續與經濟部及環境部合作，輔導需求端與供給端共同朝運具電動化轉型邁進，並視推動成效滾動檢討政策推動。至委員所提「油電銷售比制度」，交通部已納入研議。


